宠物检疫、托运、宠物诊疗机构明白纸
1、 [bookmark: _GoBack]狗粮猫粮属于饲料吗？ 是属于饲料。 
2、 购买进口宠物口粮，需要注意什么？ 在购买进口口粮商品时，进口饲料须取得饲料进口登记证后才可以对外销售。 
3、 饲养动物需要打疫苗吗？如果没有对饲养的犬只进行疫苗接种，会有什么危害？ 需要打疫苗，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和技术规范，对动物实施免疫接种。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 
4、 宠物医院和宠物售卖的监管问题。 宠物医院的动物诊疗许可由行政审批局办理。宠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第十八条：种用、乳用动物和宠物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此事项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范围，建议向市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经营、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检疫标志。对符合前款规定的动物，动物产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可以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对动物，动物产品进行釆样，留验，抽检，但不得重复检疫收费。第四十条：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补检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处理处罚。
五、进口饲料应该按照什么规定执行？ 进口饲料须按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 
六、哪些动物是农业农村局职权范围内实行动物检疫？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共有22个动物在职权范围内，分别为生猪、反刍动物、家禽、马属动物、犬、猫、兔、水貂等非食用动物、蜜蜂、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禽、跨省调运种禽、鱼类、甲壳类、贝类、生猪、牛、羊、家禽、兔、马、鹿、动物和动物产品。 
七、从哪里可以查询宠物医院是否具有动物诊疗许可证？ 由于目前尚无渠道可以自主查询宠物医院是否具有动物诊疗许可，如需查询可拨打宠物医院所在地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电话进行咨询。 
八、调运宠物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调运宠物需要办理检疫证明，需到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办理产地检疫证明。按照《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犬和猫产地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调运犬、猫前，饲养者应提前3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饲养场申报检疫的，应提供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相应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个人申报检疫的，应出示狂犬病免疫证明及相应疫病实验室检测报告。其中，饲养者调运的犬、猫狂犬病免疫期应超过21天。实验室检测报告由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的具有资质的实验室出具，内容包括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或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瘟）检测以及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 
九、宠物店售卖病狗病猫是否在农业农村局监管范围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是否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执业兽医是否备案等动物诊疗行为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监管范围。 十、饲养犬只有哪些义务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十一、动物诊疗机构设立的申请流程与所需材料。 设立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向动物诊疗场所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可咨询属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明确流程与所需材料后，到县级行政审批部门相关窗口办理。 
十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病种有哪些？其他免疫病种有哪些？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病种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H5+H7）、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猪瘟、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狂犬病。其他免疫病种根据当地畜禽常发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实际，科学开展新城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猪链球菌病、羊痘、炭疽等病种的免疫工作。 
十三、《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对于不合法的进口饲料如何规定的？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规定禁止经营未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向中国境内出口的宠物饲料，应当包装并附具符合《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要求的中文标签；产品卫生指标应当符合《宠物饲料卫生规定》的要求；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还应当符合进口登记产品的备案标准要求。消费者为爱宠选购进口宠物粮时，要擦亮双眼，不买无进口登记证的进口饲料。 
十四、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在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方面应当履行哪些法定义务？ 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和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动物疫病采样、抽检、监测等工作。 
十五、托运宠物犬猫如何办理动物检疫证明？ 托运人应携带个人身份证、宠物犬猫、宠物免疫证提前3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查验宠物犬猫的免疫信息，确认狂犬病免疫在有效期内，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应按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饲养场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查验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严格按检疫规程逐只、逐项进行临床健康检查。整车运输的 ，还要查验每只犬、猫附具的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报告和其他疫病实验室检测等，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十六、请问开具省内动物检疫证明需要哪些手续？ 需要养殖场业主提前3天向辖区申报点申报检疫。养殖档案填写完整规范即可。官方兽医实施现场检疫时进行现场核验该养殖场的生猪耳标号、运输车辆是否备案及备案的权限，核查运输车辆启运地和到达目的地。
